鹤城区民政局关于民间殡葬从业组织及个人实行备案管理的通告

   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殡葬服务市场秩序，加强民间殡葬从业组织及个人管理，遏制殡葬乱象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怀化市殡葬管理服务若干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我区民间殡葬从业人员实行备案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备案对象
在本区行政区域内，从事殡葬服务代理、殡葬用品销售、策划主持、信息咨询等殡葬服务活动的民间殡葬各类组织及个体从业者（包括个体工商户、中介机构等），均纳入本次备案管理范围。
二、备案条件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殡葬管理相关规定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无涉殡葬欺诈、强制服务、哄抬物价等不良从业记录。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正常从事殡葬服务活动。
（三）自愿接受民政部门及相关执法单位监督管理，承诺文明服务、诚信经营、明码标价。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备案内容
（一）组织备案需提交材料
1.《鹤城区殡葬服务组织备案登记表》；
2.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3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方式；
4.从业人员无相关违法违规从业记录承诺书等基本信息；
5.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公示方案。
（二）个人备案需提交材料
1.《鹤城区殡葬服务个人备案登记表》；
2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4.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公示方案。
四、备案时间及地点
（一）备案时间
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所有符合条件的民间殡葬从业人员须主动向鹤城区民政局申请备案。新从事相关服务的组织、人员，应在从业之日起15日内完成备案。
（2） 备案单位及地址
单位：鹤城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（殡葬执法监督股）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：怀化市金海路69号8楼808室
咨询电话：0745-2727067  0745-2237058  联系人：徐梦国
五、备案流程
1.申请提交：符合备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请到鹤城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（殡葬执法监督股）提交备案材料；
2.材料审核：民政部门对提交材料进行完整性、合规性审核，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，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；
3.登记备案：审核通过后，备案材料存档并予以备案登记。
六、管理要求
1. 经备案的殡葬从业人员，纳入鹤城区殡葬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库管理，统一公示、统一监管。
2.从业人员应当亮明身份、明码标价、规范服务，不得强制服务、捆绑消费、漫天要价、虚假宣传。
3.严禁泄露逝者及家属信息，严禁借丧葬事宜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。
4.未按规定备案、擅自从事经营性殡葬服务活动的，由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5.已备案人员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15日内到备案机关办理变更手续。
七、其他事项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：1.鹤城区殡葬服务组织备案登记表
2.鹤城区殡葬服务个人备案登记表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怀化市鹤城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2日










	



附件：1               鹤城区殡葬服务组织备案登记表

	
	
	备案号：

	一、组织基本信息

	组织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经营性质
	□个体工商户  □企业 
□其他服务组织
	成立时间
	年   月   日
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经营场所地址
（需详细到门牌号）
	

	经营场所产权
	□自有   □租赁
	租赁期限
	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	二、从业服务信息

	从业人员总数
	人
	是否有专业资质
	□是   □否

	经营范围
	按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填写

	服务项目及
收费标准
	（可另附页，需明确标注项目名称、计价单位、收费金额）

	三、合规经营承诺

	    本人及本组织郑重承诺：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及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诚信守法经营，明码标价、规范服务，绝不违规收费、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、诱导大操大办、倒卖逝者及家属信息，自觉抵制封建迷信陋习，主动接受民政及相关部门监督管理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	法人/负责人签字：
	
	组织盖章：
	

	四、审核备案意见

	材料审核情况
	□材料齐全，符合备案要求   □材料不全，需补正：

	审核人签字：
	
	备案部门盖章
	

	备案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备注
	

	附件：2                 鹤城区殡葬服务个人备案登记表

	
	
	备案号：

	一、个人基本信息

	姓名
	
	性别
	□男   □女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地址
	

	经营场所地址（需详细到门牌号）
	

	从业类别
	□个体工商户  □自由从业者  □服务团队成员  □其他

	是否办理
营业执照
	□是 □否
	营业执照编号
	

	二、从业服务信息

	经营范围
	按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填写

	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
	（可另附页，需明确标注项目名称、计价单位、收费金额）

	从业年限
	年
	有无相关资质
	□有 □无

	三、合规从业承诺

	    本人郑重承诺：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及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诚信守法从业，明码标价、规范服务，绝不违规收费、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、诱导大操大办、倒卖逝者及家属信息，自觉抵制封建迷信和大操大办陋习，主动接受民政及相关部门监督管理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	本人签字：
	
	盖章或按手印处
	

	四、审核备案意见

	材料审核
情况
	□材料齐全，符合备案要求 □材料不全，需补正：

	审核人
签字：
	
	备案部门盖章
	

	备案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备注
	



